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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上纷纷

推出“维权帮忙”类电视节目，这类节目借助媒介权力帮助

解决电视观众的急事、难事、烦心事，被业界称为“帮忙类”
电视节目。从省级电视台如四川电视台的《帮忙》、安徽电视

台的《帮女郎 帮你忙》、湖南电视台的《帮助直通车》、山东

电视台的《生活帮》、齐鲁电视台的《为您办事》等，到地市级

电视台如南京电视台的《陆姐帮忙团》、扬州电视台的《新闻

女生帮你忙》、泰州电视台的《小范帮你忙》、绍兴电视台的

《兄妹帮你忙》、温州电视台的《闲事婆 和事佬》等的强势崛

起与不断复制，“帮忙类”电视节目蔚为高潮、火爆荧屏，并

在一次次维权帮忙活动中，拉升了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实现

了节目的品牌化发展。虽然说，“帮忙类”电视节目依凭媒介

权力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求助人的“难题”，维护了求助人的

话语权，但也不可否认这一节目存在的非常规性，体现出底

层阶层话语权无法表达后的“权利寻租”的本质特征。

一、电视“帮忙”：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

寻租是一种典型的直接的非生产性寻求利益活动。①美

国经济学家 J·布坎南和 A·克鲁格，将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

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

超额收入称为“租金”，而通过权力谋求“租金”的活动，被称

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②后来，“寻租”一词被广泛延伸

到诸多领域，泛指用权力或权利来换取利益的一种交易行

为。观察当下火爆荧屏的“帮忙类”电视节目就会发现，其本

质是底层阶层话语权无法表达或实现无奈地将权利转租给

电视媒介，最终获得权益或利益的一种交易行为。
（一）底层阶层：社会的边缘化群体

底层阶层(social vulnerable groups)，也称作社会脆弱

群体或弱者群体，它由“底层”作为定语修饰核心词“阶层”。
从字面意义上看，底层阶层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处于社会底部的群体层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曾用

“subalt ern classes”表示底层阶级，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

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

定就是无产阶级。中国社会的发展使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

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动，并推动了中国社

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以往传统的“阶级”被“阶层”概念所取

代，而底层阶层的内涵也在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中获得扩大

性的群体认知，那些因无资本、无权力、无关系、无声望而逐

步沉沦于底层甚至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都被归结为底层阶层，

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

业人员和大学生“蚁族”等，都是底层阶层的典型群体。
中国社会底层阶层的规模在过去 1 0 年中进一步扩大，

这可以从社会底层阶层的三大群体规模的变化得以验证：

进城农民工由 2000 年的 1 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 .3 亿左

右；城乡贫困人口按 2009 年国家新的贫困标准，不降反升，

超过 4000 万人，若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 2 亿人；无

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由 2001 年的 4.8%扩大到

2006 年的 5.9%。③再加上其他类型的底层阶层的群体存在，

中国底层阶层的人数较以往进一步增加，且有扩大的趋势。
（二）底层阶层：电视媒介传播中的失语者

在数十年新闻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媒介市场化的步伐

进一步加快，报纸从 1 978 年的 1 86 种增加到 201 0 年的

2000 多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 1 978 年的 1 20 座发展到

201 0 年底的 2000 多座，④网络也从无到有并获得爆炸式发

展……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报纸、电台、电视台以

及网络等媒介的诉求对象，主要是消费能力较强的城镇居

民，真正为“底层阶层”叙事的媒介或栏目少之又少。这首先

可以从频道名称窥见一斑：农民是底层阶层的重要群体，但

中央电视台却将原先的农业频道变更为军事农业频道，显

示出中央电视台对底层阶层的主要群体———农民的忽略，

显现出“三农”问题的边缘化；其次，现有频道对底层阶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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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帮忙类”电视节目是民生新闻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服务大众等特征而成为当下电视

荧屏较为火爆的节目形态。虽然电视媒体借助媒介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底层阶层的困难，维护了底层阶层的话语权，

但也潜隐地存在着底层阶层无奈的权利寻租问题。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是一种非常规的现象存在，这需要媒体承担起为底

层阶层立言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社会各界重视这一问题，共同促进社会走向公平、公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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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关注极少，并没有真正办成满足底层阶层需要的频

道或栏目，甚至一些栏目如《农业新闻》等在经济效益的市

场化追逐中因收视率低而被删减或淘汰；进一步说，虽然新

闻、电视剧、电影、综合等电视频道也对底层阶层进行电视

叙事，但这些栏目要么是主流媒体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工

具性运用，要么停留在底层阶层的丑陋与不文明等行为事

件的报道上，要么对底层阶层进行乌托邦式的想象性叙述

……少见真正反映底层阶层群体生活状态与生命质感的电

视频道或栏目。作为中国电视媒介发展方向标的中央电视

台尚且如此，省级卫视对底层阶层的叙事自然也不会让人

满意。比如江苏电视台有卫视、城市、综艺、影视、靓装、体
育、优漫卡通、教育、公共、国际等十个频道，基本上是从城

市消费者的角度设置频道，难见关于底层阶层的频道。如再

考察江苏电视台的栏目设置，则多是综艺、影视以及新闻等

栏目，关于底层阶层的叙事只能散见于新闻栏目中。由此可

见，电视媒介虽有关于底层阶层的报道，但较为零星松散，

而且其叙事内容与真正底层阶层的生活差距较大，这使得

底层阶层几乎成为电视媒介传播的失语者。
不仅如此，电视媒介往往聚焦于社会的“美好”与“和

谐”，为社会的“发展”鼓与呼，甚至用诗意的想象进行电视叙

事。而底层阶层往往是被“聚焦”、被“关心”、被“同情”、被“代

表”、被“和谐”的一个群体，有些电视媒介将维权的底层阶层

人群称为“刁民”、“钉子户”、“无理取闹者”、“影响社会和谐

的不安定分子”……底层阶层总是处于电视媒介关注的被动

地位，其主体性在无形中被剥夺。他们无法找到应有的话语

空间，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话语权，更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利……底层阶层成为电视媒介的失语者，他们的权利和话

语权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很多社会底层阶层

群体的民生、民意总是处于被忽略、被漠视的状态。
（三）电视“帮忙”：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

底层阶层在中国社会被日渐边缘化，其话语权受到限

制，甚至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也无能为力，以致存在不找政

府主管部门却去找新闻媒介来解决自身权益的现象，表现

出典型的“权利寻租”的本质特征。而“帮忙类”电视节目的

出现，无疑是底层阶层“权利寻租”的典型表现，是无奈的底

层阶层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的重要方式。
“帮忙类”电视节目的产生，一方面是转型期的中国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而社会的非法治化运行

又导致了各种矛盾的发展与演化，使得无钱无权无人脉无声

望的底层阶层具有寻求帮助的多样需要；另一方面电视媒介

也具有贴近民生、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拉升节目收视率的需

要。内因外因的有机结合，促使“帮忙类”电视节目蔚然成风，

形成电视“帮忙”的热潮。综观当下电视节目的“帮忙”内容，

无论是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劳动就业、利益纷争、投诉维权，

还是生活环境、个人情感等，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政府部

门或者法律途径得以解决，但却由于底层阶层的弱势存在，

使他们在中国特有体制下难以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权利，

实现自我发展，无奈之中只能将自身的权利“售卖”给电视媒

介，通过电视媒介权力的“帮助”来获得自身权益的维护或实

现，典型地体现出“权利寻租”的本质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底层阶层求助人在向电视媒介求

助的同时，还经常表达出“我们打你们栏目热线是想请你们

帮忙，但不要你们的采访”的意愿，因为求助人不愿意将“权

利”转租给电视媒介，电视媒介也就无法实现收视效益，以

致该意愿不得不屈从于“权利寻租”要获得的“帮助”。这也

说明“帮忙类”电视节目是底层阶层无奈的“权利寻租”的实

质：唯有将权利出租才能获得媒介的帮助，实现自己的求助

意愿。事实上，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具有双重效益：一是

求助者“权利寻租”后获得的权益维护；一是电视媒介在将

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电视化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

益。或者说，底层阶层在“权利寻租”的同时，也在“帮助”电
视媒体本身实现效益。
“帮忙类”电视节目兴盛的背后，反映出转型期中国的

存在异化现象，体现出底层阶层话语权日渐减少的无奈选

择。然而，并不是所有底层阶层的求助都会赢得电视媒介的

“帮忙”，有些求助或因触及地方政府利益或求助内容频率

过高等原因，使得电视媒介也经常出现“失语”现象，体现出

底层阶层在权力霸权面前的无奈与无力。

二、底层阶层“权利寻租”的背后：权力霸权的话语垄断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

了深刻变化。底层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的一种群体存在，日渐

彰显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社会互动资源的

“乏力”状态，这在转型期的中国尤为明显，并主要表现为底

层阶层话语权的日渐削减。而“帮忙类”电视节目的蔚然成

风，以及众多底层阶层试图向电视媒介进行“权利寻租”却
无法获得媒介权力的“帮助”，也都在彰显着底层阶层的虚

弱无力，显现出权力霸权的威力。
（一）权力霸权下被削弱的底层阶层话语权

葛兰西曾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论述过霸权理论，他

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

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⑤社会统治阶层总是

运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或者运用权力掌控下的文

化机制，对社会话语进行开放或限制，获得本阶层在权力和

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进而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排除在社

会主流话语之外。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

社会分层结构变动的基本走向，呈现出两种表面上看似相

互矛盾的趋势：一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二是细化碎片的

不断聚合。⑥社会分层结构细化和聚合的结果，是形成以占

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

势群体，并且强势群体日渐成型，弱势群体日渐庞大，社会

结构正日益向两极化趋势发展和集中。
强势群体是占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社

会互动资源的精英联盟。在众多社会资源中，政治资源具有

决定性意义，这也使得拥有政治权力的社会管理者成为强

势阶层的典型代表，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经济、文化等资源

的强势群体联盟。强势群体不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而

且还能进一步聚合资源和能量，形成社会互动资源，并在政

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同时还将自己

的话语体系树立为社会主流话语，对社会实施话语垄断。
相对于数量较少却拥有诸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

而言，弱势群体的结构构成更为多元且人数众多，并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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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增多的趋向。弱势群体因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

互动等资源占有方面都居于从属地位，这使得他们在社会

决策上缺少自主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等社会

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政策的歧视和

权力的疏远，甚至连法律保障的某些权益也难以在现实生

活中得到切实解决。不仅如此，转型期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又使阶层的发展呈现出固态化趋向，弱势群体中的精英也

越来越难以凭借自身能力进入强势阶层，这又进一步削弱

了底层阶层的话语权。这样，底层阶层群体的话语失语，使

得他们既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无力争取和

维护自己的利益，呈现出日渐边缘化、失语化的态势。底层

阶层的话语失语，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继续在现有体

制下沉默，要么在沉默中爆发，形成抗争———或通过向政府

部门反映或向媒体求助或举行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体制内

的抗争，也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或暴力或仇恨或报复等方式

发生体制外冲突，甚至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底层阶层的问题也是社会性的问题。在底层阶层数量

日渐扩大、构成日渐复杂多元的当下，其命运可能影响到国

家的命运。如果在强势群体权力霸权的宰制下底层阶层彻

底失去话语权，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成了问题。因此，

给予底层阶层平等的话语权，让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是

民主社会发展的表征，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媒介权力对底层阶层的话语垄断

传媒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曾经说过：“谁掌握了传播的

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⑦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媒介权力的力

量。媒介具有监测社会、传播信息、提供娱乐等功能，还借助

“议程设置”实现对舆论的传播、引导与控制，并与社会产生非

同一般的联系，甚至使人们形成对媒介的依赖。这样，媒介传

播信息的权利因控制了信息传播资源而演化成媒介权力，正

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

媒介。⑧福柯也认为，“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

力。”⑨媒介通过向受众进行媒介话语的传递和控制，而形成了

不同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文化权力的媒介权力。媒介权

力是掌握信息优势和传播优势的媒介机构，通过筛选、传播信

息而得以实现对受众产生影响的非强制性权力。
媒介权力的象征性基础是媒介文本，媒介文本既是媒介

意义的生产者，也是媒介与受众的连接点。因此，媒介权力是

通过媒介文本得以表达和实现的。不过，媒介权力并不一定

完全具有“扩散影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它总是受到各种

权力的压力，这些权力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干预、机构规制、市
场压力（包括经济与竞争）、国家法律以及受众的反馈和消费

等，这使得媒介权力总是权衡各方权力和力量，力求找到信

息传播的平衡点。或者说，媒介话语是受各种权力力量的规

制之后而形成的意义组合。无论是媒介话语对信息的传播、
凸显还是遮蔽、忽略，都体现出权力霸权对媒介话语的控制，

这使得媒介权力既有受控的一面，也有自主的一面：一方面，

政治干预、机构规制、国家法律制约等权力力量对媒介权力

进行规制，这尤其表现在政治权力与媒介权力的关系上。“事

业编制，企业管理”的中国媒介地位，使得电视媒介具有“党

的喉舌”的功能，要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对同级及上级

党委和政府的监督显得乏力。比如土地房屋拆迁引发的底层

阶层与社会管理者的矛盾屡见不鲜，而地方媒介集体失语

说明媒介权力被政治权力绑架了，这使得媒介总是在体制

范围内进行信息的传播。不仅如此，地方党委和政府还对电

视等媒介直接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传声

筒，体现出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合谋”的趋向。另一方

面，政治权力宰制下的媒介权力具有自身的运作模式，而对

经济利益的追逐则是市场化的媒介进行媒介权力运作的最

终指向之一。这样，各种权力和力量相互交织，一起角力，共

同建构起媒介权力的信息传播结构。
我们知道，电视媒介主要通过广告和发行实现经济效

益，其销售可以归结为“二次售卖”：第一次是媒介向受众销

售信息，第二次是将受众的注意力售卖给广告商，从而赢得

广告商的广告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媒介的节目是做

给广告商看的，广告商的目标消费者才是节目的目标受众。
而底层阶层消费能力低下的现实，也决定了电视媒介难以

为底层阶层建构他们的频道或栏目，这也是底层阶层成为

电视媒介失语者的主要原因。不过，“帮忙类”电视节目以其

强烈的民生性、故事化以及情感、情趣性吸引了观众———不

仅底层阶层将之看作是发出“自己声音”的栏目，而且具有

消费能力和时尚话语权的中层阶层和社会管理者也对这类

节目进行关注，这使得该节目类型的受众群体与阶层骤然

扩大，拉升了节目的收视率。于是，打着公益、品牌化的幌子

追逐收视率和实现经济效益的电视媒介，纷纷开办“帮忙

类”电视节目，成为电视媒介“吸金”的重要节目形态。
虽说“帮忙类”电视节目因其“维权帮忙”的特征而赢得

收视率和品牌价值，但并非所有的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的

“求助”都能获得电视媒介的“帮忙”或应答，涉及政府机关

决策导致的困民扰民行为，广告商的侵权、劳资纠纷，以及

底层阶层反映的高频率“求助”事件，往往被电视媒介限制、
遮蔽、忽略，表现出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对底层阶层话

语权的垄断，显示出底层阶层话语权的无力本质。

三、为底层阶层立言：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

底层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群体的存在类型，应该与其他

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但权力霸权却将社会底层阶

层的话语权日渐削减，并呈现出无力的存在状态。“帮忙类”
电视节目虽然是电视媒体利用底层阶层的权利寻租实现收

视率提升，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但不可否认的

是，电视媒介也“帮助”底层阶层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赢得了

一些话语权。
在新时期，媒介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身份，它不仅是信

息的传播者、舆论的引导者、政策的宣传者，同时还是企业

的经营者。虽然媒介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机制的

规制和影响，但媒介自身仍然具有强大的权力———媒介话

语生产的自主权。应该说，媒介权力的形成是由于信息传播

的不对称而由受众赋予的，这必然决定媒介应该为受众服

务。因此，电视媒介不仅应该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还应该

承担起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底层阶层立言、“为民

请命”的社会责任。
（一）电视媒介应该强化为底层阶层立言的责任

媒介的职业特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性传

播权，即传播信息、评论时事等专业权；另一项是社会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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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权力，也就是舆论监督权。这就给了媒体控制话语的权

力，并在传递话语过程中产生巨大的话语传播力量。
处于底层阶层的群体和个人在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害

时，可能也曾多次到有关政府部门或法律服务部门反映并

要求解决，但这些部门或推三阻四或简单问题复杂化或官

僚作风严重等等，以致他们不得不转向求助媒介，并希望通

过“电视曝光”等媒介权力途径实现自身权益的维护，这是

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无助或者无奈的选择。电视依凭媒介

权力而具有强大的话语能力，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声势与

舆论影响，对社会产生“环境监测”、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也

使得侵害底层阶层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因忌惮强大的“民

意”而不敢肆意妄为。为此，电视媒介应该行使舆论监督权，

对用权力霸权宰制底层阶层话语权或对底层阶层不作为的

机关、单位、个人，应该给予“曝光”，用媒介的舆论监督权督

促社会某些方面的改善，营造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
舆论监督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电视媒介在维护底层

阶层利益的时候，可能要面对权势阶层的压力，面对经济集

团的经济打击，面对恶霸势力的威胁，电视媒介领导或记者

还要面临饭碗不保之虞甚至生命危险……不管怎样，媒介

记者都应该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责任，要代表社会良心，不能

遇到权力、遇到困难、遇到压力就往后退缩或索性“视而不

见，充耳不闻”，应该将受众赋予的媒介权力以及产生的威

力充分发挥出来，真心实意地为底层阶层代言，维护底层阶

层的话语权，促进社会和谐与民主化进程。
（二）电视媒介应该强化对底层阶层的人文关怀

电视媒介除了要承担起为底层阶层立言的社会责任

外，还要运用媒介手段强化人文关怀和平民视角，要展现底

层阶层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以及生存质量，维护底层阶层

的权利和利益，倡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如果说舆论监督呈现出“铁肩担道义”的媒介责任的

话，媒介的人文关怀则通过底层阶层真实生活的呈现，展现

出底层阶层群体的情感与处境，呼唤解决底层阶层处境的

对策。目前，众多的“帮忙类”电视节目，还停留在“为老百姓

说话，替老百姓办事”的一个倾诉和投诉的平台，只是从做

电视节目的角度去呈现底层阶层群体或个人的求助过程，

只是为了实现电视的传播，比如难以调解的财产纠纷肯定

是寻求律师咨询，由产品质量与价格等引起的矛盾总离不

开消费者协会的介入……众多电视节目帮忙方式雷同，并

出现重复“帮忙”的现象，这也使得大多数“帮忙类”电视节

目流于表面，没有“介入”到事件本质中去。不仅如此，“帮忙

类”电视节目还经常出现有些记者全然不顾求助者的个人

隐私以及节目播出后面临的社会影响，以致电视节目满足

了电视受众的“窥私欲”却伤害了求助人的情感与态度，严

重影响了求助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一些“帮忙类”栏目甚

至出现因为求助人不愿意将“求助”诉之于媒介公共空间，

以致这种“求助”不能带来节目以及收视效益，因而对底层

阶层的“求助”置之不理。另外，有些底层求助人因为工作与

生活上的困难的相似性而“求助”电视媒介，而电视媒介则

基于播出频率和播出价值的考量，不予“帮忙”……“帮忙

类”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说明电视媒介是从媒介市场化的

角度去考量底层阶层的“求助”，体现出电视媒介对节目收

视率和经济效益的追逐，没有从记者本身应该具有的人文

关怀和平民立场的角度去思量，这也是很多底层阶层群体

或个人对“帮忙类”电视栏目有些失望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媒介“帮忙”应该从底层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

角度出发，去叙述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从而为底层阶层营造

出一个鲜活的话语空间，并能通过帮忙一个，惠及一群，引起

国家或社会对求助问题的重视，让社会更趋民主、更趋法治、
更趋和谐。应该说，“帮忙类”电视节目只有从注重“注意力第

一”转而为“影响力第一”，它的生命力才会强盛而长久。

结 语

“帮忙类”电视节目虽然呈现出底层阶层无奈的权利寻

租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媒介对民生新闻节目的延续与创新

以及对市场化目标的追逐，但“帮忙类”电视节目仍然在某

种程度上维护了底层阶层的利益与话语权。不过，在权力霸

权以及媒介市场化追逐的夹击下，“帮忙类”电视节目存在

狭隘性、娱乐化等倾向，或者存在被权力左右的情形，没有

充分发挥出媒介的权力威力。为此，“帮忙类”电视节目应该

强化舆论监督和人文关怀，不断提升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底层阶层立言、代言，进一步维护底层阶层的话语权，为

社会各阶层建构起平等的话语权，在促进社会民主与和谐

的进程中，发挥媒介的社会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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